
吉林省教育科学研究领导小组
吉教育科研字 2022〔4〕号

关于开展“吉林省教育科研基地”

遴选及评估验收工作的通知

各市（州）、长白山管委会、梅河口市教育科学研究领导小组办

公室，各高等学校，部省直属学校：

为充分发挥基地在全省教育研究中的辐射带动作用，探索依

托基地推动新时代教育高质量发展路径，依据《吉林省教育科研

基地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经研究决定开展“吉林省教育科研基

地”遴选工作，本次遴选将在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含高职、中

职）、基础教育分别进行，同时对现已命名的“吉林省高等教育

研究基地”进行评估验收。现将具体事宜通知如下，请各有关单

位认真组织落实。

一、组织实施

1.此次活动由吉林省教育科学研究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

称“省教科办”）具体负责实施，聘请省内专家组成专家组开展

评审和评估验收工作。



2.高等院校、职业院校基地遴选工作在相关单位主管校（院）

长的领导下，由教育科研管理部门负责推荐申报及评估验收工

作。原则上每所高校集中建设基地不超过 2 个，其中含新申报及

评估验收数量；现有基地数量超过 2 个的单位，由高校整合后择

优推荐上报；不参与验收的基地予以撤销处理。

3.各市（州）教科办负责所辖地区中小学校、幼儿园的组织

推荐工作，上报数量原则上不超过限额数量。长春市推荐限额数

量为 10 所；吉林市推荐限额数量为 5 所；延边州、通化市推荐

限额数量为 3 所；四平市、白城市、辽源市、松原市、白山市推

荐限额数量为 2 所；长白山管委会、梅河口市推荐限额数量为 1

所；部省直属学校自行申报。

二、评审及评估验收程序

1.省教科办将组织专家现场考察、审阅相关材料、听取汇报

并进行现场答辩等方式进行评审。现已命名的高等教育研究基地

的评估验收工作同时进行。

2.报经吉林省教育科学研究领导小组审批后予以公布。

三、基地申报条件及材料要求

（一）基地申报条件

1.学校重视教育科学研究工作，在机构设置、人员配备、政

策导向及研究经费等方面给予积极支持，管理制度规范有效，具



有良好的教育教学科研环境与氛围。

2.已经形成具有特色的稳定的教育研究领域，拥有广泛社会

影响的标志性教育成果，并获得教育科研管理部门的肯定或奖

励。

3.拥有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权威学术带头人。近五年内主持并

完成过省级教育科学规划以上的教育科研课题；近五年内获得过

相关领域省部级以上教育教学科研成果奖，具有丰富的教育科研

经验，并在申报的研究方向具有可以推广的优秀科研成果。

4.拥有一支素质较高、年龄和职称结构合理、善于创新的教

育教学科研队伍。核心研究成员中有一定比例的高级职称教师及

35 岁以下青年教师或科研人员。

5.能够承担并较好地完成教育行政和教育科研部门的重大

或重点课题的研究任务；教育科研工作在推动省域内教师专业发

展、促进教育教学改革中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二）基地申报材料要求

1.申报单位可按单位所属类型分别填写《吉林省高等教育研

究基地申报（验收）·评审表》《吉林省职业教育科研创新示范

基地申报·评审表》《吉林省基础教育科研示范基地申报·评审

表》（详见附件 1、附件 2、附件 3）并加盖公章，同时提供相关

佐证材料。



2.PPT 汇报材料（10 分钟）。

四、基地评估验收及材料要求

1.现已命名的“吉林省高等教育研究基地”需准备“吉林省

XXXXX 高等教育研究基地建设情况汇报”及相关佐证材料，时限

为基地 2019 年命名以来取得的，汇报内容主要包括：机构建设

情况；科研经费资助情况；基地智库作用发挥情况；基地特色研

究领域及标志性研究成果情况（限标注基地成果）；基地在推动

本校教师专业发展、促进教育教学改革等方面的作用发挥情况；

基地承担完成教育行政部门和教育科研部门的重大或重点课题

的研究情况；基地的引领、示范和辐射作用发挥情况。

2.PPT 汇报材料（10 分钟）。

五、时间安排

1.高等院校、职业院校、各市（州）教科办需分别填写《吉

林省高等教育研究基地申报（验收）登记表》《吉林省职业教育

科研创新示范基地申报登记表》《吉林省基础教育科研示范基地

申报登记表》（详见附件 4、附件 5、附件 6），登记表及电子材

料上交截止时间为 2022 年 10 月 25 日，电子材料以“高校基地+

单位名称”“职教基地+单位名称”“基教基地+市（州）名称”命

名，材料均为电子材料，材料容量不超过 50M，限 30 页内（登

记表为 world 格式，其他为 PDF 格式）。

2.评审按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基础教育分别进行，现场考



察、评审答辩及评估验收时间另行通知。

3. 电子材料上交指定邮箱，Email:jkykyb@jljky.cn);联系

电话：0431-85391484。

附件：

1.《吉林省高等教育研究基地申报·评审表》

2.《吉林省职业教育科研创新示范基地申报·评审表》

3.《吉林省基础教育科研示范基地申报·评审表》

4.《吉林省高等教育研究基地申报（验收）登记表》

5.《吉林省职业教育科研创新示范基地申报登记表》

6.《吉林省基础教育科研示范基地申报登记表》

吉林省教育科学研究领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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